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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财资环〔2023〕231号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
2023年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的通知

有关市、县（市、区）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

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皖发〔2018〕25号）、《安徽

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

及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皖自然资耕〔2021〕3号）

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力度，调动各地耕地保护积

极性，按照《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申请省级转移支付 2023年度

耕地保护与激励资金的函》（皖自然资财函〔2023〕20号），经研

究，现下达你市、县（市、区）2023年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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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出功能分类科目：2300320-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项目代

码：340000224170000000404-耕地保护与激励，具体金额见附件。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地及时将专项资金拨付到受补偿激励的乡（镇、街

道），确保专款专用。请各市组织受补偿激励的乡（镇、街道）

制定补偿激励资金专项使用方案，将资金细化到具体实施项目，

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30日内，将项目安排情况（格式见附件 2）

报送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备案，并列入乡（镇）政务信息公

开事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请各地严格按照《安徽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及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皖自然资耕〔2021〕3号）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

严禁弄虚作假，截留、挪用、超范围分配使用资金。专项资金主

要用于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建设及保护，为保护耕地进行的土地平

整、新建农田水利设施、机耕道路等提高灌溉保证率和耕种便利

度的配套设施，补充耕地项目的地力培肥，沟、渠、路等配套附

属设施的管护与修缮，耕地保护相关的其他支出等。受省级补偿

激励的乡（镇）应将不低于补偿激励专项资金的 50%用于本辖区

内耕地保护工作成效突出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用于耕地保护相

关工作。

三、请各市自然资源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省级资金下达后 60

日内，组织受补偿激励的乡（镇、街道）研究制定项目绩效目标

表（格式见附件 3）报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备案。备案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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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作为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的依据。所有使用 2023年耕地

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的项目必须在 2023年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工作。各市应对照制定的绩效目标对每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在

2024年一季度前形成评价报告报省自然资源厅。

附件：1. 2023年度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明细表

2. 市2023年度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项目

细化方案（参考格式）

3. 2023年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2023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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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度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市 县（市、区） 补偿激励乡（镇、街道） 补偿激励资金

合计 16 71 130 13000

1

合肥市

（11）

肥东县 张集乡、元疃镇、陈集镇 300

2 庐江县 同大镇、白湖镇、金牛镇、乐桥镇 400

3 巢湖市 坝镇、庙岗镇、柘皋镇、中垾镇 400

4
淮北市

（5）

烈山区 古饶镇 100

5 杜集区 石台镇、矿山集街道 200

6 濉溪县 铁佛镇、四铺镇 200

7
亳州市

（7）

涡阳县 石弓镇、新兴镇、店集镇 300

8 蒙城县 立仓镇、楚村镇、双涧镇、板桥集镇 400

9

宿州市

（13）

灵璧县 大庙镇、大路镇、向阳镇 300

10 萧 县 石林乡、张庄寨镇、刘套镇 300

11 埇桥区 时村镇、夹沟镇、大营镇 300

12 砀山县 关帝庙镇、官庄坝镇 200

13 泗 县 草沟镇、大庄镇 200

14
蚌埠市

（10）

怀远县
双桥集镇、徐圩乡、古城镇、常坟镇、

龙亢镇
500

15 五河县 东刘集镇、双忠庙镇、小圩镇 300

16 固镇县 濠城镇、新马桥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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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县（市、区） 补偿激励乡（镇、街道） 补偿激励资金

17

阜阳市

（14）

太和县 三塔镇、高庙镇 200

18 颍东区 插花镇、口孜镇 200

19 颍泉区 伍明镇 100

20 阜南县 朱寨镇、于集乡、新村镇、会龙镇 400

21 颍上县
迪沟镇、谢桥镇、六十铺镇、江口镇、

江店镇
500

22

淮南市

（9）

潘集区 古沟回族乡、高皇镇 200

23 谢家集区 望峰岗镇、李郢孜镇 200

24 凤台县 古店乡 100

25 寿 县 堰口镇、丰庄镇 200

26 八公山区 山王镇 100

27 田家庵区 史院乡 100

28

滁州市

（10）

琅琊区 西涧街道办事处 100

29 天长市 秦栏镇、铜城镇 200

30 定远县 池河镇、张桥镇、仓镇 300

31 凤阳县 枣巷镇、黄湾乡 200

32 明光市 女山湖镇、自来桥镇 200

33

六安市

（8）

霍山县 黑石渡镇、太平畈乡 200

34 金寨县 吴家店镇、流波䃥镇 200

35 叶集区 孙岗乡、姚李镇 200

36 金安区 椿树镇 100

37 舒城县 南港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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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县（市、区） 补偿激励乡（镇、街道） 补偿激励资金

38

马鞍山市

（5）

含山县 昭关镇 100

39 和 县 西埠镇 100

40 博望区 新市镇 100

41 郑蒲港新区 白桥镇 100

42 当涂县 黄池镇 100

43

芜湖市

（6）

镜湖区 方村街道 100

44 湾址区 花桥镇 100

45 南陵县 籍山镇、弋江镇 200

46 无为市 石涧镇、陡沟镇 200

47

宣城市

（8）

广德市 邱村镇 100

48 宣州区 黄渡乡 100

49 郎溪县 凌笪镇 100

50 绩溪县 伏岭镇 100

51 宁国市 中溪镇 100

52 泾 县 黄村镇、丁家桥镇 200

53 旌德县 白地镇 100

54 铜陵市

（1） 义安区 西联镇 100

55

池州市

（4）

贵池区 秋江街道 100

56 东至县 木塔乡 100

57 石台县 矶滩乡 100

58 青阳县 木镇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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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县（市、区） 补偿激励乡（镇、街道） 补偿激励资金

59

安庆市

（13）

太湖县 大石乡 100

60 桐城市 孔城镇、青草镇 200

61 怀宁县 平山镇、清河乡、三桥镇 300

62 潜山市 王河镇、痘姆乡 200

63 岳西县 菖蒲镇、田头乡 200

64 望江县 雷池镇、太慈镇 200

65 宿松县 许岭镇 100

66

黄山市

（6）

屯溪区 阳湖镇 100

67 徽州区 岩寺镇 100

68 黄山区 焦村镇 100

69 歙 县 霞坑镇 100

70 休宁县 五城镇 100

71 黟 县 西递镇 100

注：每个乡（镇、街道）补偿激励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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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 2023年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项目细化

方案（参考格式）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县

（市、区）

项目所在乡

（镇、街道）

拟安排省级

专项资金
备注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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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年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其中，省级补助资金：

总体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注：请对照拟实施的项目认真填写，一经填报，不得更改，将作为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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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3月 14日印发


